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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2021_2022__E6_B5_B7_E

5_85_B3_E6_80_BB_E7_c27_32405.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

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林业局中华人民共

和国海关总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公告2002

年 第58号根据我国专家对欧盟货物木质包装的有害生物风险

分析结果，欧盟货物木质包装检疫风险很大，传带天牛科

（Cerambycidae）、小蠹科（Scolytidae）、长蠹科

（Bostrychidae）、鼻白蚁科（Rhinotermitidae）等多种危险性

林木有害生物。为保护中国森林、生态环境及旅游资源，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及其实施条例的

规定，决定采取以下临时紧急检疫措施：一、欧盟输往中国

货物所使用的木质包装，不得带树皮，且应当在出口前经过

热处理、熏蒸处理或经中方认可的其他有效除害处理，并由

输出国官方检疫部门出具植物检疫证书证明已经上述处理合

格。经除害处理合格的木质包装上应有标记，在标记上须注

明除害处理的方法、地点和实施除害处理的单位或单位信息

的代码等。有关除害处理的技术要求另行公布。对于无木质

包装的货物，出口商须出具《无木质包装声明》。二、欧盟

货物入境时，进口商须向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报检并提交植

物检疫证书或无木质包装声明，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按有关

规定进行抽查和检疫。三、符合要求的，出入境检验检疫机

构签发《入境货物通关单》；对不符合要求的，出入境检验

检疫机构监督进口商对木质包装作除害处理或者连同货物一

起作退运处理。四、各入境口岸海关要加强对来自欧盟货物



的监管力度，对来自欧盟的入境货物，不论是否列入《出入

境检验检疫机构实施检验检疫的进出境商品目录》，海关一

律加验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签发的《入境货物通关单》。申

请转关的货物，由指运地海关凭指运地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

签发的《入境货物通关单》验放。五、以上措施自2002年10

月1日起施行。特此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

验检疫总局国家林业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中华人民共

和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